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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武乡县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及成员单位职责

	
	
	

	
	职务
	指挥机构职责

	指
挥
长
	分管交通运输工作
副县长
	县应急指挥部职责：负责指导、协调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决策应急处置措施和救援方案，负责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发布公共交通突发事件信息；协调应急指挥部与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成员单位发言人的指导、培训。

	副
指
挥
长

	县政府办公室协管
副主任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负责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成员单位等的联络，及时传达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的指示；根据公共交通运输预警信息，分析判断情况，提出启动响应的建议；应急响应时，负责收集情况，提出报告和建议；及时传达和执行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有关决策和指令，并检查和报告执行情况；负责与其他部门的联络。

	
	县应急局局长
	

	
	县交通局局长
	

	成

员
	县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协调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指导召开新闻发布会，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单




位
	县公安局
	负责组织开展现场治安、警戒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保障救援运输畅通和公共交通运输通行；协调相关方开展现场处置；参与对突发事件信息报道、善后处置、调查处理等工作。

	
	县财政局
	负责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及日常演练所需经费的保障，并做好应急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交通局
	负责组织协调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征集和运输保障；组织或参与中断道路、车站抢建抢修等救援；协调组织公共交通运输企业参与应急救援；参与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善后处置、调查处理等工作；编制、修订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住建局
	负责组织住建系统相关单位，参与突发事件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

	
	县民政局
	负责组织、协调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中受伤人员或遇难者家属的临时生活救助，组织对遇难人员遗体处置等善后工作。

	
	县行政审批局
	负责涉及公共交通运输应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工作。

	
	县卫体局
	负责调配医务人员、医疗器材、急救药品，组织现场抢救及伤员转运、分流等救治工作；组织突发事件中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统计上报接收到的伤亡人员信息。

	
	县应急局
	参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并组织突发事件中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协助应急指挥部沟通、协调相关部门。

	
	县气象局
	负责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负责突发事件中有关气象灾情的调查、分析和评估工作。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负责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现场交通管制，疏导和交通事故处理工作。

	
	县武警中队
	必要时负责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

	负责开展突发事件周边环境污染的监测和实时报告；组织污染源的排查，对事故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等有害物质的处置提出建议，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县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开展专业消防救援工作，组织突发事件中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参与协调综合力量投入救援行动。

	
	移动、联通、电信武乡分公司
	做好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通信应急保障工作。

	
	事发地乡镇
人民政府
	参加安全警戒、抢险救灾等工作；做好先期应急、善后处置等工作。

	
	其他部门
	突发事件相关的其他部门在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下，依据各自职责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公共交通运输
企业
	做好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先期处置工作。

	附件4：
	

	武乡县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现场指挥部工作组职责

	
	

	
	现场指挥机构职责

	指 挥
	指挥职责：全面负责现场的组织救援工作，制定救援实施方案，调度指挥各方面救援力量，处置紧急情况；对不服从指挥、行动迟缓、贻误战机、消极怠工、工作失职的相关责任人可建议按照组织程序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安全警戒组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
职责：负责组织现场警戒、疏通车辆、疏散群众、维护治安秩序和加强防范控制等工作。

	现场处置组
	牵头单位：县交通局或相关专业部门
成员单位：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武警中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公共交通运输企业
职责：负责搜救人员、抢救重要设施、设备、财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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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救治组
	牵头单位：县卫体局
成员单位：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
职责：负责对现场受伤人员进行急救，必要时设立现场临时急救站；采取转运、分流等措施妥善安排伤员就医治疗；及时统计接受到的伤亡人员情况，向县应急指挥部报告。

	信息报道组
	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交通局
职责：负责对突发事件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及时发布，稳定舆情，防止不正确舆论引发社会恐慌。

	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县交通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财政局、联通武乡分公司、移动武乡分公司、电信武乡分公司、武乡供电公司、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公共交通运输企业
职责：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征集和运送，保障救援通讯联络，保持交通运输秩序。

	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
成员单位：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交通局、县公安局及相关运输企业
职责：负责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赔付、社会救助等善后工作。

	调查处理组
	牵头单位：根据事故分类和性质，依法由有关部门担任
成员单位：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卫体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总工会
职责：负责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附件5：
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

	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以及符合省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规定的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一级)标准的突发事件。
	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以及符合省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规定的重大突发事件(二级)标准的突发事件。
	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以及符合省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规定的较大突发事件(三级)标准的突发事件。
	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以及符合省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规定的一般突发事件(四级)标准的突发事件。


说明：上述所称“以上”包括本数，所称“以下”不包括本数。
	附件6：
	
	
	

	武乡县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级别及措施

	红色预警（最高）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蓝色预警（最低）

	可能造成公共交通运输瘫痪、或可能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或可能在全县范围内造成严重影响。
	可能造成部分公共交通运输车辆或公交线路连续停运，或可能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可能对公共交通行业稳定及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可能造成主要公共交通线路停运，或可能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对行业稳定造成影响。
	可能造成部分公共交通线路停运，或可能发生人员受伤事件，可能在公共交通行业较小范围内造成影响。

	预警区要加强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注意公共交通运输动态；各乡镇、各单位要加强安全检查督查；对重点线路、偏远线路及通行条件复杂线路，采取专人负责，必要时可停止相关线路运营。
	预警区要加强公共交通运输安全防范教育、宣传和检查；严格控制临时用车；对重点线路、偏远线路及通行条件复杂线路，采取专人负责；监管部门、公共交通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
	预警区要加强公共交通运输安全防范教育、宣传和检查；各相关部门、公共交通运输企业要认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队伍准备情况。
	预警区要加强公共交通运输安全防范教育、宣传和检查；公共交通运输企业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做好救援物资、队伍、人员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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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7：

	武乡县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及措施

	
	Ⅰ级响应
	Ⅱ级响应
	Ⅲ级响应
	Ⅳ级响应

	启
动
条
件
	
具备其中一项或几项条件时：
（1）造成3人以上死亡；
（2）导致10人以上重伤；
（3）造成1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具备其中一项或几项条件时：
（1）造成2人死亡；
（2）导致6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
（3）造成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具备其中一项或几项条件时：       
 (1)造成1人死亡；
（2）导致3以上6人以下重伤；
（3）造成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具备其中一项或几项条件时：
（1）导致3人以下重伤；
（2）造成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应
急
响
应
措
施
	
1.做好Ⅱ级响应重点工作。
2.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及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
3.积极配合市级应急指挥机构或派遣的工作组，认真落实相应的工作。
4.决定应急救援工作其他重大事项。
	
1.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县应急指挥部发布赶赴突发事件现场的信息，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后，全面了解前期处置情况，做好成立前线指挥部各项准备工作。
3.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立即向县应急指挥部请示报告，建议赶赴现场的副指挥长、成员单位领导和专家。确定赶赴现场的人员后，通过有关信息平台和各类通信手段，发布赶赴突发事件现场信息。有关人员收到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
4.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副指挥长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到达现场后应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及其工作组；开展会商，分析研判形势，研究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和保障方案，并根据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救援方案。
5.根据现场情况及发展态势，现场指挥部协调增派救援力量。根据实际需要，请求上级应急指挥机构调配救援力量，调拨救援物资。
6.进一步做好公安、消防、道路等应急保障工作。
7.重点防范次生衍生灾害。
8.协调新闻媒体加强应急救援宣传报道，统一发布信息；收集分析舆情，做好救援宣传报道及舆论引导工作。
9.接受上级应急指挥机构或派遣的工作组的现场指导并落实相应的工作安排。
10.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及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
	
1.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状态，了解掌握突发事件最新情况。
2.组织会商，研究救援措施。
3.根据事发地应急救援机构的请求，调配、协调相邻乡镇或县级救援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4.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协调。
	
1.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状态。
2.通过电话、视频连线、文字报告、传真等，及时掌握应急处置情况，加强对应急处置工作的指导、协调。
3.视情派出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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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bookmark: _Toc28878]武乡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联系表
	单位名称
	办公室电话
	分管负责人
	备注
	备注

	县委宣传部
	6382458
	王晓方
	
	

	县应急局
	6383703
	冯志勇
	
	

	县公安局
	6382675
	张鹏
	
	

	县民政局
	6382413
	王雨秀
	
	

	县财政局
	6390990
	韩建军
	
	

	县生态环境局
	6389602
	吕保宏
	
	

	县住建局
	6390905
	赵鹏飞
	
	

	县交通局
	6388540
	李锦江
	
	

	县卫体局
	6388602
	张 昊
	
	

	县气象局
	8144478
	张会芬
	
	

	县武警中队
	
	刘  鹏
	
	

	县消防大队
	5543119
	杨晶晶
	
	

	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
	6383122
	范鹏飞
	
	

	县行政审批局
	7781715
	郭海江
	
	

	中国移动
武乡分公司
	
	谭迅哲
	
	

	中国联通
武乡分公司
	
	弓东宏
	
	

	中国电信
武乡分公司
	
	黄 岚
	
	



